
 

修 平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改 過 遷 善 銷 過 申 請 表

申請日期   年  月  日 
學制 科系班級 學號 姓名 家長簽章 

     

懲罰事由 懲罰日期 懲罰類別與次數 

   

申請審查欄 

導師 輔導教官 生輔組長 學務長 校長 

    大過以上敬陳 

勞動服務次數（請執行師長簽名及加註執行日期與時數） 

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

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

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

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

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

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

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

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

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日期/時數 

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

考察經過及有關改過遷善積極向上之具體事實與證明(導師簽註) 
(註銷大過以上處份請由學發中心加註輔導所見事實) 

 

學生獎懲 

委員會議 
時間：  年  月  日 審議結果：大過以上為之 

註銷簽核欄 
導師 輔導教官 生輔組長 學務長 校長 

    大過以上敬陳 


